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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修正「新竹縣辦理性侵害被害人補助辦法」乙份，自

即日起生效，惠請轉知所屬，請 查照。

正本：金門縣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宜蘭

縣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苗

栗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

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桃園

分事務所、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、國軍

新竹地區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、南門綜合醫院、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新竹

分院、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、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

分院、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、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、東元綜合

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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